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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diovisual works copyright syste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pyright law systems. National copy-
right legislation provides different audiovisual works copyright system according to legislative 
tradition.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TV series “Mi Yue Biography” authorship dispute as an exam-
ple, discusses the national audiovisual works copyright system and the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It 
tries to put forward legislative proposals on copyright law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pro-
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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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视听作品著作权归属制度是著作权制度的重要制度之一，各国著作权立法根据各自的立法传统规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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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制度。本文以电视剧《芈月传》署名权纠纷案为例，通过对各国视听作品著作

权归属制度和国际立法的比较研究，尝试对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提出立法建议，以推动我国影视产业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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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视剧《芈月传》署名权纠纷案 

电视剧《芈月传》署名权纠纷一案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在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原告蒋

胜男诉被告王小平和东阳市乐视花儿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认为两被告侵犯其作为原著小说《芈月传》的

作者以及《芈月传》电视连续剧编剧的著作权。原告蒋胜男主要诉讼请求包括：要求被告在电视剧官方

海报、片花上载明“根据蒋胜男同名小说改编”，停止在电视剧、发布会、微博等处署名“总编剧：王

小平”，要求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等。 
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在于王小平署名“总编剧”是否正当。花儿影视与蒋胜男于 2012 年 8 月

签订《电视剧剧本创作合同》，双方律师争执的焦点围绕合同的一项条款：若乙方作品的时间和艺术质

量达不到甲方要求，甲方有权聘请新创作人员在乙方完成的剧本基础上进行修改，并有权决定编剧署名

的顺序。被告方认为，蒋胜男创作的剧本未能达到剧组要求，后找到王小平，后者极大地提升了蒋胜男

剧本质量，鉴于王小平对剧本的重大贡献，决定署名为“总编剧”。而原告方表示，蒋胜男从 2012 年 9
月到 2014 年 3 月共 53 集剧本全部交付完毕以后，花儿影视并未提出对剧本不满意及相关修改意见，其

聘请新的创作人员的前提不成立。即便有权决定署名顺序，也没有对他人署名“总编剧”的权利。 
双方争执的另一焦点在于海报、片花是否属于署名权受保护的范围。被告方认为，署名权行使的载

体应为作品本身，法律并未规定应当在宣传品上为原作者署名。而原告方表示，海报、片花是电视剧播

出之前表明原著作者身份的最重要的媒介，是观众了解作品的载体，因此也应纳入到署名权保护的范围。 
原告蒋胜男于 2015 年 4 月向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但因《芈月传》尚未播出，案件涉及

商业秘密，法院决定待电视剧播放完毕再恢复审理。由于案件复杂，法院先后召开 3 次庭前会议，组织

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并进行侵权比对。 
此次庭审持续了一天，法院将择日对此案进行宣判[1]。 

2. 我国《著作权法》关于视听作品著作权归属的规定及其评析 

2.1. 我国《著作权法》关于视听作品著作权归属的规定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

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

酬。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

独行使其著作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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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我国《著作权法》关于视听作品著作权归属规定的评析 

上述规定总体来讲比较清晰，即我国《著作权法》在视听作品著作权归属问题上，采用“著作权归

属于制片者”的立法模式，同时，我国《著作权法》又承认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对视

听作品享有署名权和获酬权。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权利主体界定困难和原作品与视听作品的关系复杂等，

故在涉及著作权归属问题上，仍存在争议。也即我国《著作权法》关于视听作品著作权归属的立法缺陷。 
1) 权利主体界定不清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之规定，视听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关于“制片者”的具

体内涵，该法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根据国务院制定的《电影管理条例》，该《条例》2002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该条例第十五条规定：

“电影制片单位对其摄制的电影片，依法享有著作权。”但该《条例》也未明确规定“电影制片单位”

的概念，只仅对设立“电影制片单位”应具有的条件和应履行的程序做出规定。 
根据广电总局电影局制定的《国产电影片字幕管理规定》，该《规定》2003 年 10 月 27 日起实施。

该《规定》明确了电影片头和片尾的字幕内容。该《规定》第三条：“影片片头字幕：影片片头字幕包

括：第一幅，“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第二幅，电影出品单位厂标(标识)；以后各画幅为：片名(中、英

文同画幅，英文片名需经批准)、出品人、主创人员及直接与影片有关的人员。获得《摄制电影许可证》

和《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的单位，可独立或联合署名为出品单位、其法人署名为出品人”。该《规定》

第四条：“影片片尾字幕：凡与电影创作生产有直接关系的人员、单位，均可列入影片片尾字幕，项目

和名称由电影制片单位自行决定。中外合作的影片，应在片尾倒数第三个画幅打上“中国电影合作制片

公司监制”的字幕。片尾倒数第二个画幅应为“拷贝加工洗印单位”，如立体声影片，需在此之后加注

立体声标识。最后一个画幅为摄制单位或联合摄制单位。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单位，其投资额度达到该

影片总成本三分之一(合拍影片占国内投资额度三分之一)的，可署名为联合摄制单位”。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署名的内容中还可出现出品单位、联合摄制单位，而这些署名单位与法律规

定中的“制片者”的关系、电影制片的单位的关系、电影著作权权利归属关系均未明确规定。 
同时，根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2000 年 6 月 15 日发布并实施的《电视剧管理规定》第十一条：

“制作电视剧实行出品人(即制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制。出品人对本电视剧制作单位的全部制作活动

负责。”第十五条：“境内外合作制作电视剧分为联合制作、协助制作和委托制作三种形式。联合制作

是由境内方与境外方共同投资，共派主创人员，共同分享利益及共同承担风险的制作方式。联合制作应

当坚持以境内方为主的原则，双方共同确定剧本，共同投资；境内方主创人员不少于 1/3；境内方必须全

程参加制作工作；版权由双方共同所有；双方共同署名。协助制作是由境外方出资并提供主创人员，境

内方提供劳务或设备、器材、场地予以协助，在境内拍摄全部或部分场景，双方根据协议进行利益分配

的电视剧制作方式。委托制作是境外方委托境内方按有关规定在境内制作的方式”。第十八条：“电视

剧著作权人依法享有其制作的电视剧的著作权。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电

视剧作品，应取得电视剧著作权人的许可”。 
同样以上规定也没有明确规定电视剧著作权人所包括的范围。如电视剧《芈月传》，其片头字幕内

容：出品人、历史顾问、总监制、总策划、监制、策划、原创编辑、总编辑、摄影指导、美术指导、服

装设计、录音指导、剪辑指导、发行人、责任编辑、执行制片人、领衔主演、主演、特别出演、友情出

演、联合主演、制片人、导演等；其片尾字幕内容为：演员表、职员表、导演、出品人、制片人、导演

组、美术组、摄影组、服装组、录音组、道具组、武术组、制片组、剪辑组、特别鸣谢单位、宣传推广

单位、出品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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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以及行政规章规定不一，导致著作权权利主体界定困难，进而对我

国影视产业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视听作品著作权主体判断方法，致

使视听作品著作权交易的相对方难以分辨真正的权利主体，无疑增加交易难度和交易风险，不利于充分

实现视听作品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针对视听作品著作权侵权或违约案件，著作权主体在维权过程中

面临举证困难和举证不能的风险，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盗版等侵权行为的发生，损害了著作权主体的

合法权益，扰乱了影视市场秩序。 
2) 权利内容含糊不明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视听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

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这就意味着除署名权之外的其他人身

权利和财产权都由制片者享有。如此规定，不仅不利于对作者权利的保护，而且也与人身权利不得转让

的法理相悖[3]。 
3) 已有作品与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关系尚未规定 
与其他类型作品相比，视听作品涉及的著作权问题尤为复杂，其主要原因在于参与视听作品制作的

主体众多且分工各有不同。视听作品的制作，需要从事创作劳动的创作者、从事技术劳动的技术工作人

员、辅助工作人员以及专门负责投入资金的投资者的各方努力方能制作完成。在整个作品的完成过程中，

既有改编原作等演绎行为的发生，也有导演、编剧、词曲作者、演员的共同创作行为存在。尤其是视听

作品的拍摄，往往需要剧本，而剧本的完成无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为拍摄某部电影、电视剧而原创的

剧本，另一种系源于对小说、戏剧等作品的改编而形成。作为第一种原创的剧本，法律已明确规定编剧

享有著作权，而对于第二种方式形成的剧本，如小说、戏剧等已有作品作者与视听作品的关系如何？也

即已有作品作者究竟是否享有权利，且享有何种权利？我国《著作权法》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根据现

行立法，制片者享有完整著作权，对视听作品的后续权利完全不受已有作品著作权人的控制，因而不利

于对已有作品著作权人的利益保护。 

3. 国际公约以及国外立法实践 

3.1. 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 

国际上保护著作权的国际公约主要有《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其中 TRIPS 和 WCT 均为

技术发展和技术更新在遵守《伯尔尼公约》的基础上所做的补充和后续规定。在 TRIPS 和 WCT 中，均

未提及视听作品著作权归属问题。《伯尔尼公约》在认定视听作品的作者方面给予签约国完全自由，并

没有对“作者”给予明确的定义。就电影作品而言，公约回避了作者身份的认定、对著作权的原始归属以

及在此基础上对电影保护相关问题。《伯尔尼公约》第 14 条之二第 2 款(a)确定电影作品版权的所有者，

属于被要求给予保护的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b)然而，在其法律承认参加电影作品制作的作者应属于版

权所有者的本同盟成员国内，这些作者，如果应允许参加此项工作，除非有相反或特别的规定，不能反

对对电影作品的复制、发行、公开表演、演奏、向公众有线传播、广播、公开传播、配制字幕和配音[4]。 
在视听作品与已有作品的关系方面，《伯尔尼公约》承认视听作品的演绎作品性质。根据《伯尔尼

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下列专有权利：1) 授权将这类作品改编和复制成

电影以及发行经过如此改编或复制的作品；2) 授权公开表演、演奏以及向公众有线传播经过如此改编或

复制的作品。同时第二款规定：根据文学或艺术作品制作的电影作品以任何其他艺术形式改编，在不妨

碍电影作品作者授权的情况下，仍须经原作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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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外立法实践 

在著作权的发展历史中，至今起主导作用且有重大影响的是以法、德《著作权法》为代表的作者权

体系和以英、美《版权法》为代表的版权体系。 
1) 作者权体系国家的立法例 
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作者权体系国家秉承自然法的传统，其著作权法律制度以作者为中心，认为

只有是为视听作品产生做出了独创性贡献的自然人，才可以被视为视听作品的作者，享有包括财产权利

与人身权利在内的初始版权。大多数国家著作权法律制度都规定了视听作品不适用于雇佣合同理论。如

德国《著作权法》规定，如果作者和雇主之间具有雇佣关系而进行创作的，作者仍然是作品的初始著作

权人，并且其著作权只能许可使用，不能转让给雇主，也即雇主无法通过雇佣合同关系获得著作权人的

身份，只能通过著作权许可事项取得许可使用。法国的知识产权法也做了类似的规定。 
2) 版权体系国家的立法例 
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版权体系国家以保障公共文化利益和经济利益作为立法宗旨，相关的制度设

计也有利于作品的制作、开发和推广。在规定视听作品著作权归属时，版权法国家注重的是作品作为商

品的本质属性和市场价值，基于投资和利益等方面的考虑。因此，在著作权归属上，版权体系国家更倾

向于保护制片者的投资利益。不论制片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规定制片者享有视听作品的著作权[5]。这

一规定，避免了作者权法国家规定合作作者的复杂情形，将视听作品的相关权利由制片者享有。在视听

作品的摄制和制作加工过程中付出了独创性劳动的自然人不享有著作权，而能够获得与其付出相应的经

济利益。这种制度设计，立足于经济利益层面，鼓励作者创作更多更好作品。在版权法国家，制片者需

要进行大量投资并调动众多工作人员，然后以签订雇佣合同的形式保障雇员即创作者的权益。按照雇员

合同的一般理论，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雇员依据合同向制片者请求报酬。 

4. 比较法视野下视听作品著作权归属的立法建议 

针对视听作品的特殊性，国际公约和世界各国立法对视听作品著作权归属的规定各有特色。我国《著

作权法》，在视听作品著作权归属问题上，采用“著作权归属于制片者”的立法模式。同时，明确各作

者享有署名权和获酬权[6]。从该种立法模式看，兼采了版权体系和作者权体系国家的做法，坚持“兼收

并蓄”的风格。即在视听作品著作权归属方面采取了版权体系国家的规定，将视听作品的整体著作权直

接归属于制片者，而在对参与视听作品制作的各作者权利的保护方面，又采用了作者权体系国家的做法，

承认编剧、导演和词曲作者等都是视听作品的合作作者，编剧和词曲等作者可以单独对各自创作的部分

行使著作权。 
上述“兼收并蓄”的立法风格，虽然可以兼采不同立法模式的优点，但在立法技术上存在体系和逻

辑上的混乱，如制片者不是作者，却享有著作权；著作人身权具有专属性，创作者却只享有署名权，其

他著作人身权归属不明。对此，在坚持该立法模式的前提条件下，从保护视听作品著作权人和创作人的

利益出发，笔者提出如下立法建议，以对现行立法进行补充与完善。 

4.1. 关于视听作品著作权权利主体的立法建议 

由于视听作品汇聚了众多权利主体，因此确定其著作权归属显得格外重要。在此期间，制片者的认

定对于确定视听作品著作权的归属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纵观世界各国著作权法对视听作品著作权

归属的规定，尽管各国解决权属的方案并不完全一致，但其核心都在于协调好视听作品的参与创作者与

制片者之间的关系，致力于简化权利结构、明确权利归属、确保作品得到方便快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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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片者的界定 
如前所述，在我国关于“制片者”界定，应结合《电影管理条例》、《电视剧管理条例》以及《国

产电影片字幕管理规定》等的规定，可以认定以“出品单位”、“电影制片单位”、“电视剧制作单位”

方式署名的主体为“制片者”。 
2) 视听作品作者的界定 
结合国外立法、我国的合作作品制度以及作者利益的考虑，将导演、编剧、摄影师以及专门为视听

作品创作音乐作品的作者列为视听作品的作者不仅合理，而且必要。 

4.2. 关于已有作品与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关系的立法建议 

在 2011 年国家版权局公布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一、二稿中均未涉及此问题，只有在“草案三稿”

做出规定。根据“草案三稿”第十四条：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等方式利用已有作品而产生的新作品

为演绎作品，其著作权由演绎者享有。使用演绎作品应当取得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著作权人许

可。第十七条：制片者使用小说、音乐和戏剧等已有作品制作视听作品，应当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如

无相反约定，前述已有作品的著作权人根据第十四条第二款对视听作品的使用享有专有权。显然，“草

案三稿”倾向于将两者关系定性为演绎关系[7]。 
从世界范围来看，将已有作品与视听作品之间关系视为演绎关系是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选择。笔者认

为，明确规定制片者使用小说、剧本、音乐、戏剧等作品摄制视听作品，应当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

支付报酬。因为现实中大量的视听作品是根据剧本摄制而成，而“草案三稿”删除剧本著作权人授权的

规定，不利于保护其合法权益，也与现实不符。有人可能会认为，剧本可以被该条款中的“等已有作品”

所包含，没有必要将“剧本”与“小说”、“音乐”和“戏剧”一样单列出来。固然，“剧本”作品可

以包含在“等已有作品”中。但是，将“剧本”与“小说”、“音乐”和“戏剧”并列是一种价值选择，

而非逻辑判断，其目的在于重视编剧权益的保护，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与我国文化大繁荣的战略

相契合。因此，笔者建议修改草案第三稿将剧本与小说、音乐和戏剧并列，强调对剧本的演绎需经过剧

本著作权人的许可。 

4.3. 关于视听作品著作权归属的立法建议 

为了避免造成理解上的歧义，将著作权中的财产权与人身权分别做出规定。基于财产权的可转移属

性，制片者和作者可以通过合同约定其归属，只有在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为了保护制片者的投资利

益，将财产权授予制片者享有，基于人身权的人身依附性，著作权人身权由作者享有[8]。 
综上所述，关于视听作品著作权归属提出的完整立法建议：电影、电视剧等视听作品的著作权中的

财产权由制片者和作者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其由制片者享有。电影、电视剧等视听作品的

著作权中的人身权由作者享有，但其行使方式可以作者与制片者约定。 
电影、电视剧等视听作品的作者是指创作视听作品的自然人和法人，包括导演、编剧、摄影师以及

专门为视听作品创作音乐作品的作者等。 
制片者使用小说、剧本、音乐、戏剧等已有作品制作视听作品的，应当取得已有作品著作权人的许

可，并支付报酬。已有作品著作权人许可制片者将作品制作视听作品的，制片者可以以任何方式使用视

听作品，但当事人做出相反约定的除外。将视听作品再次进行演绎的，应当取得制片者和已有作品著作

权人的许可。 
视听作品中可以单独使用的剧本、音乐等作品，作者可以单独行使著作权，但不得妨碍视听作品的

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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